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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 责 任 。

小 议 在 美 维 权

在2011年，老张和老李买了价值1600美
元的两张橄榄球决战赛的票（the Green Bay 
Packers and the Pittsburg Steelers）并且特地从
纽约的罗切斯特赶到德州的阿灵顿观看这场
比赛。老张是 Pittsburg Steelers 的忠实球迷，
而老李是Green Bay Packers的铁杆儿粉丝。他
们在去的途中开玩笑：“看看今天到底谁会
笑到最后？”可是他们并不知道自己的高价
门票却是2张临时座位票（整个球场应该只可
以容纳104000个人，但是NFL却售出了105000
多张票，其中1250张票只是临时座位）。直
到球赛开始之前，NFL由于种种原因，还是
没能安排好这1250个座位。拥有这些临时
座位票的球迷对NFL的做法相当不满。于是
NFL一共给球迷提供了3套解决方案。第一
套——NFL决定退还每位拥有临时座位票的
球迷350美金，并且让他们站着观看比赛。
很多的球迷不满意这样的解决方式因为有些
球迷都是从很远的地方特意赶来看球赛。为
此，他们已经付出了飞机票以及酒店食宿。
于是，NFL提出第二套解决方案——给这些
球迷2400美元的赔偿（包括飞机票，和酒店
食宿）。可是很多的球迷仍然不满意这样的
解决。最终，NFL提出了第三套方案——给
这些球迷一次免费观看比赛的机会包括他们

的飞机票和食宿。对于最终的赔偿，很多球
迷仍然不接受。 他们认为，由于NFL的不合
理安排使他们错过了一次精彩的决赛。所以
球迷通过法律的途径寻求合理的赔偿。

以上只是一个案例。两年前闹得沸沸扬
扬的Carnival Cruise “Triumph”（凯旋嘉
年华号）的事件。对于游轮的乘客来说，这
并不是一个豪华的悠闲假期。他们没有享受
到美味的烹调，而是吃着番茄酱三明治和变
质腐烂的食物。由于管道堵塞，所有的乘客
不得不在袋子里如厕。在海上漂流了5天之
后，4000多名乘客终于回到了地面。为平息
乘客的怒气，美国嘉年华游轮集团宣布，这
起事件中的乘客将可以获得全数退款及将来
乘坐邮轮的折扣优惠，该公司还宣布每名乘
客可额外获得500美元的赔偿。可是这次地狱
般的假期使很多人的精神受挫，发誓再也不
会乘坐游轮了。

无论是美国橄榄球事件还是豪华游轮事
件都告诉我们，只要您觉得任何事影响到您
的利益时，您都有机会通过法律的途径寻求
正当的保护和合理的赔偿。专业的律师将会
用法律的手段为您和您的家人争取最大的利
益。

6月中国EB-2排期
前进一年

2015年5月11日，美国国务院公布了2015年6月最新的移民签证排期。
在2015年6月的排期表上，中国大陆出生的EB-2申请人的排期截止日

期从2012年6月1日前进到2013年6月1日。印度出生的EB-2申请人的排期截
止日期从2008年4月15日前进到2008年10月1日。其他国家或地区的EB-2没
有排期，为名额即时可用的状态。

EB-1签证依然一如既往的全世界均有名额。而在EB-3类别，中国大
陆出生的申请人的截止日期从2011年5月1日前进到到2011年9月1日。印度
出生的申请人的截止日期从2004年1月15日前进到2004年1月22日。

目前在中国较为流行的EB-5投资移民，排期截止日期依然为2013年5
月1日。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鼓励我们的客户尽早递交NIW申请。
目前，对于出生在中国大陆的NIW EB-2申请人来说，需要等待较长

时间的排期才能递交身份调整申请。不过请注意，如果您的配偶出生在除
中国大陆或印度以外的其他国家或地区（包括港澳台三 地），您在递交
NIW申请时，可借用配偶出生所在地的移民名额，同时递交I-485申请，无
需再等待排期。

此外，如果您在NIW批准后做出了更大更重要的成果，也可以考虑申
请E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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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有效保持永久居民身份？

近些年来，中国经济发展迅速，许多海外人士
蠢蠢欲动，想重回祖国怀抱，但又对手中“千辛万
苦”获得的美国绿卡依依不舍。我们近来就常常碰
到客人询问关于如何才能长期在别国居住而保住自
己永久居民身份的问题。

这个问题的答案可以是一句话，那就是不要让
移民局认为你有放弃在美国永久居住的意图。但是
要做到这一点，并不是那么简单。

在境外居住时间在一年以下时，出示绿卡即可
返回美国。在境外居住的时间可能超过一年时，应
在离开美国前申请回美证（Reentry Permit）。如果
等不及拿到回美证再离境，可以申请在美国境外的
领事馆领取。回美证的有效期为2年。在此期间，可
以通过出示回美证返回美国。

尽管如此，倘若您的多次出入境记录显示，您
在美国境外的居住时间长于在美国的居住时间，甚
至已基本形成了固定的出入境模式，您的绿卡也可
能会被没收。如果可能属于这种情形，我们建议您
应注意以下几点，以便在必要的时候进行申辩：

1.为在境外居住寻找合理的理由，比如必须照顾
近亲属，美国公司临时派遣等；

2.以美国永久居民身份按时向美国国税局报税；
3.在美国保留可以随时入住的有效居所；
4.在美国拥有一定的资产，如房子、车辆（驾

照）和信用卡等；
5. 近亲属在美国长期居住；
6. 保持和美国的联系并注意保存联系记录。
对 于 希 望 将 来 加 入 美 国 国 籍 的 外 籍 人 士 而

言，应当注意保持在美国的连续居住（continuous 
residence）。如果外籍人士在美国境外所服务的机

构属于以下情况时，可以通过递交N-470，申请美国移民
局认可自己在境外的居住并没有违反连续居住的要求。但
N-470必须在该外籍人士在境外居住一年之内递交。

1.美国政府机构；
2.美国研究机构；
3.全部或部分致力于从事境外贸易和商务的美国公司；
4.美国公司的从事境外贸易和商务的子公司且美国公司

控股50%以上；
5.美国是成员国的公共国际组织且雇佣起始时间在该外

籍人士取得美国永久居民身份之后。
此外，如需申请入籍，外籍人士在美国居住的时间累

计应不少于入籍所需居住时间的一半。具体来说，如果是
通过职业移民拿到的绿卡，在美国总的居住时间应超过三

十个月，如果是通
过亲属移民，则应
超过十八个月。

（图片摘自铁血社区网）


